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上字第56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178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2

70號第一審判決關於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

面交往、給付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本院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

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三、原判決主文第三項變更為抗告人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與未成

年子女甲○○會面交往。

四、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事件，屬

家事非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74條規定，應適用家事非訟

程序。次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關於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及

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終局裁定全部

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此觀同

法第44條第3項規定即明。經查，抗告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

訴後，兩造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就離婚及就相對人於第二審

程序反請求111年7月1日起至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前之扶養

費部分，調解成立，抗告人於第二審程序撤回履行同居部分

之上訴等情，有相對人反請求聲請狀、本院113年度家上移

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履行同居部分撤回上訴狀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175至177頁、第205至210頁），惟抗告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仍對原判決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親

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後之扶養費（簡稱將來扶養費）部分，聲

明不服，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酌定親權（含會面交往）、

將來扶養費部分，改適用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審理（見本

院卷第24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家人照顧時，讓未成年子女小拇指受

傷，請求法院變更由伊單獨擔任親權人。縱由兩造為共同親

權人，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較適當。縱由相對人擔任主

要照顧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未來發展有監護教

導之責，就「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希望可由兩造共

同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如該月有第五週，希望增加第五

週週末在伊住處過夜。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

等語，並聲明：主要扶養人更改為抗告人。　

二、相對人則以：就親權部分，由相對人單獨擔任親權人，較符

合未成年子女利益。退步言之，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由伊

擔任主要照顧者，亦尚能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至於「遷

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因抗告人每每有言行不一之情

狀，且因細故即與相對人指責，如需共同決定，苟抗告人不

同意，則未成年子女願望將落空，實不宜改為共同決定。就

會面交往部分，伊僅同意在暑假七、八月期間增加的第五週

可在抗告人處過夜，其餘歉難同意，避免增加未成年子女在

兩處奔波辛勞。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

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

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任主要照顧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

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入

出境）由兩造共同決定。抗告人並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增

加第五週週末）與甲○○會面交往：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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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兩造業經調解離婚成立，婚姻關係已消滅（見本院卷第20

7至208頁），而兩造就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

成協議，則相對人聲請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即屬有據。

　⒉衡諸兩造均具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及意願，對甲○

○之愛亦無軒輊之分，復乏顯應立即禁止行使親權之正當事

由。而甲○○尚屬年幼，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均甚殷切，雖

囿於兩造婚姻關係不睦無法共同生活，仍不宜剝奪甲○○親

近雙親、受疼愛及照護之機會，且甲○○若能與兩造皆維持

積極正向親密之親子互動，對其身心發展方屬有利。再兩造

現固分居，然仍得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取得聯繫，就甲○○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事項進行討論。又依兩造歷次陳述及卷

存事證所示兩造迄今互動情形，顯示兩造為謀追求甲○○之

最佳利益，尚能就具體特定事項為一定程度之協調，非無共

同行使親權之能力，應認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

造共同任之，尚屬妥適。　

　⒊本院審酌甲○○於000年0月0日出生，現極年幼，依其到庭

陳述過程，其身心發展狀況、年齡及智識程度，尚難認對親

權有充分理解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參本院密封袋）。本院參

酌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111年度

婚字第178號《下稱178號卷》卷一第207至227頁）、家事調

查官之報告（見178號卷二第7至42頁）意旨，並綜合全卷資

料及上開各情，認甲○○自幼即與相對人同住且生活狀況穩

定，應已適應習慣現今生活方式，且對於相對人之依附情感

亦甚緊密，基於維持現狀、繼續性與最小變動原則，故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

顧者，符合甲○○之最佳利益。另衡酌兩造現互動情形，認

附表一所示事項，為免兩造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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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事項之處理，由相對人單獨決定，應屬允當。至於

其餘事項（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出國旅遊之入出境）等，

因戶籍、學籍遷移，涉及照護生活環境及教育規劃，出國旅

遊之入出境，涉及父母子女間共同珍貴回憶，期兩造能理性

溝通協調，本於友善父母原則，共同決定，較為妥適。

　⒋會面交往部分：

　　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雖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仍由兩造共同任之，惟抗告人既未擔任主要照顧者，

兩造復尚未合意抗告人會面交往之方式，爰審酌相對人陳

稱：兩造自111年9月19日起按原審法院111年度司暫字第77

號開始實行會面交往，於原審審理期間自112年9月26日起改

成每月第1、3、5週週六下午1時起至翌日下午6時為抗告人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算至113年11月5日，抗告人與

未成年子女過夜至少29次（見178號卷一第151至157頁、卷

二第73頁背面；本院卷第258頁），可認未成年子女與抗告

人長達一年期間的每月第1、3、5週的接觸，已讓未成年子

女與抗告人熟稔，考量一整年下來第五週週末假日僅約四次

（113年在3月、6月、8月、11月；114年在3月、5月、8月、

11月；115年在1月、5月、8月、10月），著眼於未成年子女

未來成長所需，每月第5週之週五下午7時許至週日下午7時

許，由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同度，縱有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

處遷移，亦無過度增加負擔；且因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

抗告人與甲○○互動相處時間有限，若抗告人與甲○○之實

體會面得連續進行而達一定時間長度，較能有效建立較為深

入之父子互動、培養親子關係，進而使甲○○感受父愛之滋

養，滿足其身心發展需要等情，認抗告人依附表二所示方式

與甲○○會面交往，應屬適當。

　㈡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自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

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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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與教養，包括事實之養

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而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

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

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6條之2、第1119條亦各有明定。　　

　⒉兩造同意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甲○○之扶養費，以每月18,0

00元，由兩造平均分擔（見本院卷第73頁、第242頁）。是

本院審酌彰化市民之平均消費水準、甲○○基本生活所需、

暨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

認原法院酌定甲○○每月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

造平均分擔，命抗告人應自甲○○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

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9,000元，如抗告人遲誤1期履

行，期後3期給付視為已到期，尚屬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

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命抗告人自其親

權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

相對人關於甲○○之扶養費9,000元，併宣告如有一期遲誤

履行，當期以後之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於法核無違

誤。抗告人指摘原判決前開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本院並酌定除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

決定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及酌定抗告人與甲○○

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二所示。又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方式，屬家事非訟事件，法院

得斟酌一切情況，酌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方式，並不受當

事人聲明之拘束，復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縱未依

當事人聲明之方式或原裁判所為酌定，亦無廢棄原裁判之必

要。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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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賢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事務、金融機關及郵局開戶（含金融

卡及存摺之遺失補發、換取存摺及提款卡）、辦理補習及才藝學

習）、申辦助學貸款、聲請社會福利補助（如營養午餐補助、隔

代教養補助、請領政府消費券等）、住院醫療（含一般住院、手

術、健保卡遺失補發，不包含已發病危通知之相關醫療）等監護

事項。

附表二：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㈠乙○○得於每月第1、3、5週（如當月有第五週，如當月末

日為星期六，次月一日為星期日，亦以當月末日星期六為計

算週數之標準，例如113年11月30日為11月之第五個星期

六，則翌日113年12月1日星期日亦屬11月之第五週探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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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此類推）之週五下午7時許，前往彰化縣○○市○○

街00巷0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住、同遊，並於2日後之週日下

午7時許，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丙○○。

　㈡乙○○得於奇數年（即民國113、115年…，以此類推，下

同）農曆過年期間之除夕上午9時許，至大年初二下午7時

許，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偶數年（即民

國114、116年…，以此類推，下同）之大年初三上午9時

許，迄至大年初五下午7時許間，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前開農曆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如與乙○○㈠

之會面交往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

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㈢未成年子女上小學後之寒暑假期間：

　⒈乙○○得自每年7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

許，及自每年8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

許，按前開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

期間，如與乙○○得按㈠為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

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⒉乙○○得於每年寒假期間額外增加5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前開增加之日數可分次或連續行使，但不得妨礙未成年

子女參加學校活動、返校日及學校規定必須參加之課業輔

導，具體實施日期及時間由兩造協議之（乙○○應於行使之

7日前告知丙○○欲行使之日期、時間，丙○○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如無法達成協議，則以寒假之始日開始計算，

連續5日。前開增加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㈠、㈡會

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㈡會面交往停止實

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㈣乙○○得於奇數年之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當日上午9時

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遇國定連續假期，乙○○得按前

開方式，於該次連續假期始日上午9時許起，迄至該次連續

假期末日之下午7時許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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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間限制。

　㈤乙○○、未成年子女於奇數年之生日如逢假日，乙○○得於

當日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㈥乙○○應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如因故無法自行接送，得委

由二親等內血親代為接送，但應於事前通知丙○○，丙○○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㈦乙○○因緊急或無法排除之事故，而無法於會面交往日接回

未成年子女，至遲應於會面交往日前3日通知丙○○，除丙

○○同意延展外（延展時間由雙方協議之），視為乙○○放

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事後不得要求補足該探視時間。但翌日

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

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㈧乙○○於會面交往日遲到超過1小時者，除有正當理由並於

會面交往日3日前通知丙○○，或經丙○○同意外，視同放

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丙○○及未成年子女毋庸在場繼續等

候。但翌日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

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㈨上開所述各項會面交往時間、地點、方式，均得由兩造協議

變更之。

二、非會面交往方式：

　㈠乙○○得於非會面交往期間之每週二、週四下午7時至下午8

時之間，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正常生活作息之範圍

內，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30分鐘。

　㈡乙○○得以簡訊、書信、傳真、電子郵件或致贈禮物等方式

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交往，但不得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日常

生活作息或傳送有礙其身心健康發展之訊息。

　㈢前開非會面交往期間交往、聯絡之日期與時間，得由兩造協

議變更之。

三、未成年子女前開會面交往與非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於未

成年子女年滿15歲後，應尊重其個人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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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會面交往應遵守之事項：

　㈠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避免未成

年子女產生情緒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年

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之生活。若有彈性變更需求，宜待未成

年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未成年子女妥為說明，務

必防範未成年子女產生失去親情之不安全感。

　㈡兩造均應尊重他方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期間，對於未成年

子女日常生活教養所訂立之規則，例如作息時間、飲食。兩

造宜抱持尊重彼此之態度，努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在雙方家庭

生活規則之一致性，以協助未成年子女心理及行為之適應。

　㈢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亦不得對未成

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之言論，或以

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未成年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

面交往之抉擇。

　㈣兩造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之模範，並關

注未成年子女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之需求，以合

作之態度（夥伴關係）使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

益。

　㈤丙○○應於乙○○負責照顧或同住當日，準時將未成年子女

交付，並交付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

等相關物品，如遇未成年子女有疾病時，應於交付未成年子

女時告知，並交付相關醫藥及醫囑事項。乙○○應於會面交

往期滿時，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並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寶寶

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醫藥等相關物品。

　㈥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乙○○應為必

要之醫療措施，並儘速通知丙○○，亦即在其會面交往實施

中，乙○○仍須善盡保護教養之義務。

　㈦雙方應互相告知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

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

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㈧未成年子女如有住院或手術，丙○○或乙○○應於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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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住院或手術結束後2日內通知對造。未成年子女之住居

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

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對

造，不得無正當理由拖延隱瞞。

　㈨乙○○如未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

時，丙○○得請求法院變更上開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及頻

率。丙○○如未遵守交付未成年子女義務或違反上開應遵守

之事項時，乙○○得請求法院變更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與負擔由乙○○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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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上字第56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178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270號第一審判決關於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給付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本院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三、原判決主文第三項變更為抗告人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
四、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74條規定，應適用家事非訟程序。次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關於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此觀同法第44條第3項規定即明。經查，抗告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兩造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就離婚及就相對人於第二審程序反請求111年7月1日起至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前之扶養費部分，調解成立，抗告人於第二審程序撤回履行同居部分之上訴等情，有相對人反請求聲請狀、本院113年度家上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履行同居部分撤回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至177頁、第205至210頁），惟抗告人仍對原判決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後之扶養費（簡稱將來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酌定親權（含會面交往）、將來扶養費部分，改適用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審理（見本院卷第24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家人照顧時，讓未成年子女小拇指受傷，請求法院變更由伊單獨擔任親權人。縱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較適當。縱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未來發展有監護教導之責，就「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希望可由兩造共同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如該月有第五週，希望增加第五週週末在伊住處過夜。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並聲明：主要扶養人更改為抗告人。　
二、相對人則以：就親權部分，由相對人單獨擔任親權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退步言之，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亦尚能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至於「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因抗告人每每有言行不一之情狀，且因細故即與相對人指責，如需共同決定，苟抗告人不同意，則未成年子女願望將落空，實不宜改為共同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伊僅同意在暑假七、八月期間增加的第五週可在抗告人處過夜，其餘歉難同意，避免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處奔波辛勞。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任主要照顧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由兩造共同決定。抗告人並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增加第五週週末）與甲○○會面交往：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業經調解離婚成立，婚姻關係已消滅（見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兩造就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則相對人聲請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衡諸兩造均具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及意願，對甲○○之愛亦無軒輊之分，復乏顯應立即禁止行使親權之正當事由。而甲○○尚屬年幼，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均甚殷切，雖囿於兩造婚姻關係不睦無法共同生活，仍不宜剝奪甲○○親近雙親、受疼愛及照護之機會，且甲○○若能與兩造皆維持積極正向親密之親子互動，對其身心發展方屬有利。再兩造現固分居，然仍得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取得聯繫，就甲○○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事項進行討論。又依兩造歷次陳述及卷存事證所示兩造迄今互動情形，顯示兩造為謀追求甲○○之最佳利益，尚能就具體特定事項為一定程度之協調，非無共同行使親權之能力，應認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尚屬妥適。　
　⒊本院審酌甲○○於000年0月0日出生，現極年幼，依其到庭陳述過程，其身心發展狀況、年齡及智識程度，尚難認對親權有充分理解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參本院密封袋）。本院參酌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111年度婚字第178號《下稱178號卷》卷一第207至227頁）、家事調查官之報告（見178號卷二第7至42頁）意旨，並綜合全卷資料及上開各情，認甲○○自幼即與相對人同住且生活狀況穩定，應已適應習慣現今生活方式，且對於相對人之依附情感亦甚緊密，基於維持現狀、繼續性與最小變動原則，故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符合甲○○之最佳利益。另衡酌兩造現互動情形，認附表一所示事項，為免兩造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甲○○權利義務事項之處理，由相對人單獨決定，應屬允當。至於其餘事項（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出國旅遊之入出境）等，因戶籍、學籍遷移，涉及照護生活環境及教育規劃，出國旅遊之入出境，涉及父母子女間共同珍貴回憶，期兩造能理性溝通協調，本於友善父母原則，共同決定，較為妥適。
　⒋會面交往部分：
　　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雖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仍由兩造共同任之，惟抗告人既未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復尚未合意抗告人會面交往之方式，爰審酌相對人陳稱：兩造自111年9月19日起按原審法院111年度司暫字第77號開始實行會面交往，於原審審理期間自112年9月26日起改成每月第1、3、5週週六下午1時起至翌日下午6時為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算至113年11月5日，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至少29次（見178號卷一第151至157頁、卷二第73頁背面；本院卷第258頁），可認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長達一年期間的每月第1、3、5週的接觸，已讓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熟稔，考量一整年下來第五週週末假日僅約四次（113年在3月、6月、8月、11月；114年在3月、5月、8月、11月；115年在1月、5月、8月、10月），著眼於未成年子女未來成長所需，每月第5週之週五下午7時許至週日下午7時許，由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同度，縱有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處遷移，亦無過度增加負擔；且因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抗告人與甲○○互動相處時間有限，若抗告人與甲○○之實體會面得連續進行而達一定時間長度，較能有效建立較為深入之父子互動、培養親子關係，進而使甲○○感受父愛之滋養，滿足其身心發展需要等情，認抗告人依附表二所示方式與甲○○會面交往，應屬適當。
　㈡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自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000元：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與教養，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而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6條之2、第1119條亦各有明定。　　
　⒉兩造同意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甲○○之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造平均分擔（見本院卷第73頁、第242頁）。是本院審酌彰化市民之平均消費水準、甲○○基本生活所需、暨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法院酌定甲○○每月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造平均分擔，命抗告人應自甲○○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9,000元，如抗告人遲誤1期履行，期後3期給付視為已到期，尚屬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命抗告人自其親權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相對人關於甲○○之扶養費9,000元，併宣告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於法核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判決前開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並酌定除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及酌定抗告人與甲○○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二所示。又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方式，屬家事非訟事件，法院得斟酌一切情況，酌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方式，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復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縱未依當事人聲明之方式或原裁判所為酌定，亦無廢棄原裁判之必要。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賢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事務、金融機關及郵局開戶（含金融卡及存摺之遺失補發、換取存摺及提款卡）、辦理補習及才藝學習）、申辦助學貸款、聲請社會福利補助（如營養午餐補助、隔代教養補助、請領政府消費券等）、住院醫療（含一般住院、手術、健保卡遺失補發，不包含已發病危通知之相關醫療）等監護事項。
附表二：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㈠乙○○得於每月第1、3、5週（如當月有第五週，如當月末日為星期六，次月一日為星期日，亦以當月末日星期六為計算週數之標準，例如113年11月30日為11月之第五個星期六，則翌日113年12月1日星期日亦屬11月之第五週探視時間，以此類推）之週五下午7時許，前往彰化縣○○市○○街00巷0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住、同遊，並於2日後之週日下午7時許，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丙○○。
　㈡乙○○得於奇數年（即民國113、115年…，以此類推，下同）農曆過年期間之除夕上午9時許，至大年初二下午7時許，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偶數年（即民國114、116年…，以此類推，下同）之大年初三上午9時許，迄至大年初五下午7時許間，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農曆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如與乙○○㈠之會面交往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㈢未成年子女上小學後之寒暑假期間：
　⒈乙○○得自每年7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及自每年8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按前開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得按㈠為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⒉乙○○得於每年寒假期間額外增加5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增加之日數可分次或連續行使，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參加學校活動、返校日及學校規定必須參加之課業輔導，具體實施日期及時間由兩造協議之（乙○○應於行使之7日前告知丙○○欲行使之日期、時間，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如無法達成協議，則以寒假之始日開始計算，連續5日。前開增加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㈠、㈡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㈡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㈣乙○○得於奇數年之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當日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遇國定連續假期，乙○○得按前開方式，於該次連續假期始日上午9時許起，迄至該次連續假期末日之下午7時許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㈤乙○○、未成年子女於奇數年之生日如逢假日，乙○○得於當日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㈥乙○○應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如因故無法自行接送，得委由二親等內血親代為接送，但應於事前通知丙○○，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㈦乙○○因緊急或無法排除之事故，而無法於會面交往日接回未成年子女，至遲應於會面交往日前3日通知丙○○，除丙○○同意延展外（延展時間由雙方協議之），視為乙○○放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事後不得要求補足該探視時間。但翌日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㈧乙○○於會面交往日遲到超過1小時者，除有正當理由並於會面交往日3日前通知丙○○，或經丙○○同意外，視同放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丙○○及未成年子女毋庸在場繼續等候。但翌日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㈨上開所述各項會面交往時間、地點、方式，均得由兩造協議變更之。
二、非會面交往方式：
　㈠乙○○得於非會面交往期間之每週二、週四下午7時至下午8時之間，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正常生活作息之範圍內，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30分鐘。
　㈡乙○○得以簡訊、書信、傳真、電子郵件或致贈禮物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交往，但不得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日常生活作息或傳送有礙其身心健康發展之訊息。
　㈢前開非會面交往期間交往、聯絡之日期與時間，得由兩造協議變更之。
三、未成年子女前開會面交往與非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後，應尊重其個人意願。
四、兩造會面交往應遵守之事項：
　㈠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避免未成年子女產生情緒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之生活。若有彈性變更需求，宜待未成年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未成年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未成年子女產生失去親情之不安全感。
　㈡兩造均應尊重他方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期間，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教養所訂立之規則，例如作息時間、飲食。兩造宜抱持尊重彼此之態度，努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在雙方家庭生活規則之一致性，以協助未成年子女心理及行為之適應。
　㈢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亦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之言論，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未成年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之抉擇。
　㈣兩造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之模範，並關注未成年子女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之需求，以合作之態度（夥伴關係）使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丙○○應於乙○○負責照顧或同住當日，準時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並交付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等相關物品，如遇未成年子女有疾病時，應於交付未成年子女時告知，並交付相關醫藥及醫囑事項。乙○○應於會面交往期滿時，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並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醫藥等相關物品。
　㈥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乙○○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儘速通知丙○○，亦即在其會面交往實施中，乙○○仍須善盡保護教養之義務。
　㈦雙方應互相告知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㈧未成年子女如有住院或手術，丙○○或乙○○應於未成年子女住院或手術結束後2日內通知對造。未成年子女之住居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對造，不得無正當理由拖延隱瞞。
　㈨乙○○如未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丙○○得請求法院變更上開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及頻率。丙○○如未遵守交付未成年子女義務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乙○○得請求法院變更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乙○○任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上字第56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178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2

70號第一審判決關於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

面交往、給付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本院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三、原判決主文第三項變更為抗告人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與未成

    年子女甲○○會面交往。

四、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事件，屬

    家事非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74條規定，應適用家事非訟

    程序。次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關於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及

    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終局裁定全部

    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此觀同

    法第44條第3項規定即明。經查，抗告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

    訴後，兩造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就離婚及就相對人於第二審

    程序反請求111年7月1日起至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前之扶養

    費部分，調解成立，抗告人於第二審程序撤回履行同居部分

    之上訴等情，有相對人反請求聲請狀、本院113年度家上移

    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履行同居部分撤回上訴狀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175至177頁、第205至210頁），惟抗告人

    仍對原判決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親

    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後之扶養費（簡稱將來扶養費）部分，聲

    明不服，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酌定親權（含會面交往）、

    將來扶養費部分，改適用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審理（見本

    院卷第24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家人照顧時，讓未成年子女小拇指受傷

    ，請求法院變更由伊單獨擔任親權人。縱由兩造為共同親權

    人，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較適當。縱由相對人擔任主要

    照顧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未來發展有監護教導

    之責，就「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希望可由兩造共同

    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如該月有第五週，希望增加第五週

    週末在伊住處過夜。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

    語，並聲明：主要扶養人更改為抗告人。　

二、相對人則以：就親權部分，由相對人單獨擔任親權人，較符

    合未成年子女利益。退步言之，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由伊

    擔任主要照顧者，亦尚能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至於「遷

    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因抗告人每每有言行不一之情狀

    ，且因細故即與相對人指責，如需共同決定，苟抗告人不同

    意，則未成年子女願望將落空，實不宜改為共同決定。就會

    面交往部分，伊僅同意在暑假七、八月期間增加的第五週可

    在抗告人處過夜，其餘歉難同意，避免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

    處奔波辛勞。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並

    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

    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任主要照顧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

    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

    境）由兩造共同決定。抗告人並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增加

    第五週週末）與甲○○會面交往：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兩造業經調解離婚成立，婚姻關係已消滅（見本院卷第20

    7至208頁），而兩造就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

    協議，則相對人聲請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

    有據。

　⒉衡諸兩造均具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及意願，對甲○○

    之愛亦無軒輊之分，復乏顯應立即禁止行使親權之正當事由

    。而甲○○尚屬年幼，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均甚殷切，雖囿於

    兩造婚姻關係不睦無法共同生活，仍不宜剝奪甲○○親近雙親

    、受疼愛及照護之機會，且甲○○若能與兩造皆維持積極正向

    親密之親子互動，對其身心發展方屬有利。再兩造現固分居

    ，然仍得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取得聯繫，就甲○○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事項進行討論。又依兩造歷次陳述及卷存事證所示

    兩造迄今互動情形，顯示兩造為謀追求甲○○之最佳利益，尚

    能就具體特定事項為一定程度之協調，非無共同行使親權之

    能力，應認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尚

    屬妥適。　

　⒊本院審酌甲○○於000年0月0日出生，現極年幼，依其到庭陳述

    過程，其身心發展狀況、年齡及智識程度，尚難認對親權有

    充分理解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參本院密封袋）。本院參酌財

    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111年度婚字

    第178號《下稱178號卷》卷一第207至227頁）、家事調查官之

    報告（見178號卷二第7至42頁）意旨，並綜合全卷資料及上

    開各情，認甲○○自幼即與相對人同住且生活狀況穩定，應已

    適應習慣現今生活方式，且對於相對人之依附情感亦甚緊密

    ，基於維持現狀、繼續性與最小變動原則，故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符

    合甲○○之最佳利益。另衡酌兩造現互動情形，認附表一所示

    事項，為免兩造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甲○○權利義務事項

    之處理，由相對人單獨決定，應屬允當。至於其餘事項（包

    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出國旅遊之入出境）等，因戶籍、學籍

    遷移，涉及照護生活環境及教育規劃，出國旅遊之入出境，

    涉及父母子女間共同珍貴回憶，期兩造能理性溝通協調，本

    於友善父母原則，共同決定，較為妥適。

　⒋會面交往部分：

　　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雖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仍由兩造共同任之，惟抗告人既未擔任主要照顧者，兩

    造復尚未合意抗告人會面交往之方式，爰審酌相對人陳稱：

    兩造自111年9月19日起按原審法院111年度司暫字第77號開

    始實行會面交往，於原審審理期間自112年9月26日起改成每

    月第1、3、5週週六下午1時起至翌日下午6時為抗告人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算至113年11月5日，抗告人與未成

    年子女過夜至少29次（見178號卷一第151至157頁、卷二第7

    3頁背面；本院卷第258頁），可認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長達

    一年期間的每月第1、3、5週的接觸，已讓未成年子女與抗

    告人熟稔，考量一整年下來第五週週末假日僅約四次（113

    年在3月、6月、8月、11月；114年在3月、5月、8月、11月

    ；115年在1月、5月、8月、10月），著眼於未成年子女未來

    成長所需，每月第5週之週五下午7時許至週日下午7時許，

    由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同度，縱有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處遷

    移，亦無過度增加負擔；且因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抗告

    人與甲○○互動相處時間有限，若抗告人與甲○○之實體會面得

    連續進行而達一定時間長度，較能有效建立較為深入之父子

    互動、培養親子關係，進而使甲○○感受父愛之滋養，滿足其

    身心發展需要等情，認抗告人依附表二所示方式與甲○○會面

    交往，應屬適當。

　㈡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自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止

    ，按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000元：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與教養，包括事實之養

    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而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

    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

    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

    、第1116條之2、第1119條亦各有明定。　　

　⒉兩造同意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甲○○之扶養費，以每月18,000

    元，由兩造平均分擔（見本院卷第73頁、第242頁）。是本

    院審酌彰化市民之平均消費水準、甲○○基本生活所需、暨負

    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

    法院酌定甲○○每月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造平均

    分擔，命抗告人應自甲○○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

    止，按月給付扶養費9,000元，如抗告人遲誤1期履行，期後

    3期給付視為已到期，尚屬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

    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命抗告人自其親權

    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相

    對人關於甲○○之扶養費9,000元，併宣告如有一期遲誤履行

    ，當期以後之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於法核無違誤。抗

    告人指摘原判決前開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本院並酌定除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外

    ，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及酌定抗告人與甲○○會面交往

    之方式如附表二所示。又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方式，屬家事非訟事件，法院得斟酌一

    切情況，酌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方式，並不受當事人聲明

    之拘束，復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縱未依當事人聲

    明之方式或原裁判所為酌定，亦無廢棄原裁判之必要。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賢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就下列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事務、金融機關及郵局開戶（含金融

卡及存摺之遺失補發、換取存摺及提款卡）、辦理補習及才藝學

習）、申辦助學貸款、聲請社會福利補助（如營養午餐補助、隔

代教養補助、請領政府消費券等）、住院醫療（含一般住院、手

術、健保卡遺失補發，不包含已發病危通知之相關醫療）等監護

事項。

附表二：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㈠乙○○得於每月第1、3、5週（如當月有第五週，如當月末日為

    星期六，次月一日為星期日，亦以當月末日星期六為計算週

    數之標準，例如113年11月30日為11月之第五個星期六，則

    翌日113年12月1日星期日亦屬11月之第五週探視時間，以此

    類推）之週五下午7時許，前往彰化縣○○市○○街00巷0號接回

    未成年子女同住、同遊，並於2日後之週日下午7時許，將未

    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丙○○。

　㈡乙○○得於奇數年（即民國113、115年…，以此類推，下同）農

    曆過年期間之除夕上午9時許，至大年初二下午7時許，按上

    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偶數年（即民國114、11

    6年…，以此類推，下同）之大年初三上午9時許，迄至大年

    初五下午7時許間，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

    開農曆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如與乙○○㈠之會面交往時間重

    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

    行。

　㈢未成年子女上小學後之寒暑假期間：

　⒈乙○○得自每年7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

    ，及自每年8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

    按前開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

    ，如與乙○○得按㈠為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

    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⒉乙○○得於每年寒假期間額外增加5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前開增加之日數可分次或連續行使，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

    參加學校活動、返校日及學校規定必須參加之課業輔導，具

    體實施日期及時間由兩造協議之（乙○○應於行使之7日前告

    知丙○○欲行使之日期、時間，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如無法達成協議，則以寒假之始日開始計算，連續5日。前

    開增加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㈠、㈡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

    ，重疊部分之前開㈠、㈡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

    行。

　㈣乙○○得於奇數年之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當日上午9時許至

    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遇國定連續假期，乙○○得按前開方式，

    於該次連續假期始日上午9時許起，迄至該次連續假期末日

    之下午7時許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

　㈤乙○○、未成年子女於奇數年之生日如逢假日，乙○○得於當日

    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㈥乙○○應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如因故無法自行接送，得委由

    二親等內血親代為接送，但應於事前通知丙○○，丙○○無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

　㈦乙○○因緊急或無法排除之事故，而無法於會面交往日接回未

    成年子女，至遲應於會面交往日前3日通知丙○○，除丙○○同

    意延展外（延展時間由雙方協議之），視為乙○○放棄當日之

    會面交往，事後不得要求補足該探視時間。但翌日如仍為會

    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

    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㈧乙○○於會面交往日遲到超過1小時者，除有正當理由並於會面

    交往日3日前通知丙○○，或經丙○○同意外，視同放棄當日之

    會面交往，丙○○及未成年子女毋庸在場繼續等候。但翌日如

    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

    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㈨上開所述各項會面交往時間、地點、方式，均得由兩造協議

    變更之。

二、非會面交往方式：

　㈠乙○○得於非會面交往期間之每週二、週四下午7時至下午8時

    之間，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正常生活作息之範圍內，

    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30分鐘。

　㈡乙○○得以簡訊、書信、傳真、電子郵件或致贈禮物等方式與

    未成年子女聯繫交往，但不得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日常生

    活作息或傳送有礙其身心健康發展之訊息。

　㈢前開非會面交往期間交往、聯絡之日期與時間，得由兩造協

    議變更之。

三、未成年子女前開會面交往與非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於未

    成年子女年滿15歲後，應尊重其個人意願。

四、兩造會面交往應遵守之事項：

　㈠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避免未成

    年子女產生情緒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年

    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之生活。若有彈性變更需求，宜待未成

    年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未成年子女妥為說明，務

    必防範未成年子女產生失去親情之不安全感。

　㈡兩造均應尊重他方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期間，對於未成年

    子女日常生活教養所訂立之規則，例如作息時間、飲食。兩

    造宜抱持尊重彼此之態度，努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在雙方家庭

    生活規則之一致性，以協助未成年子女心理及行為之適應。

　㈢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亦不得對未成

    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之言論，或以

    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未成年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

    面交往之抉擇。

　㈣兩造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之模範，並關

    注未成年子女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之需求，以合

    作之態度（夥伴關係）使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

    益。

　㈤丙○○應於乙○○負責照顧或同住當日，準時將未成年子女交付

    ，並交付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等相

    關物品，如遇未成年子女有疾病時，應於交付未成年子女時

    告知，並交付相關醫藥及醫囑事項。乙○○應於會面交往期滿

    時，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並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

    健保卡、學校聯絡簿、醫藥等相關物品。

　㈥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乙○○應為必要

    之醫療措施，並儘速通知丙○○，亦即在其會面交往實施中，

    乙○○仍須善盡保護教養之義務。

　㈦雙方應互相告知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

    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

    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㈧未成年子女如有住院或手術，丙○○或乙○○應於未成年子女住

    院或手術結束後2日內通知對造。未成年子女之住居所、聯

    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

    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對造，不

    得無正當理由拖延隱瞞。

　㈨乙○○如未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

    丙○○得請求法院變更上開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及頻率。丙

    ○○如未遵守交付未成年子女義務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

    ，乙○○得請求法院變更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

    乙○○任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上字第56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178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270號第一審判決關於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給付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本院改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三、原判決主文第三項變更為抗告人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

四、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74條規定，應適用家事非訟程序。次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關於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此觀同法第44條第3項規定即明。經查，抗告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兩造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就離婚及就相對人於第二審程序反請求111年7月1日起至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前之扶養費部分，調解成立，抗告人於第二審程序撤回履行同居部分之上訴等情，有相對人反請求聲請狀、本院113年度家上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履行同居部分撤回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至177頁、第205至210頁），惟抗告人仍對原判決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後之扶養費（簡稱將來扶養費）部分，聲明不服，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酌定親權（含會面交往）、將來扶養費部分，改適用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審理（見本院卷第24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家人照顧時，讓未成年子女小拇指受傷，請求法院變更由伊單獨擔任親權人。縱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較適當。縱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未來發展有監護教導之責，就「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希望可由兩造共同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如該月有第五週，希望增加第五週週末在伊住處過夜。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並聲明：主要扶養人更改為抗告人。　

二、相對人則以：就親權部分，由相對人單獨擔任親權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退步言之，由兩造為共同親權人，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亦尚能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至於「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因抗告人每每有言行不一之情狀，且因細故即與相對人指責，如需共同決定，苟抗告人不同意，則未成年子女願望將落空，實不宜改為共同決定。就會面交往部分，伊僅同意在暑假七、八月期間增加的第五週可在抗告人處過夜，其餘歉難同意，避免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處奔波辛勞。就將來扶養費部分，同意原審之認定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任主要照顧者，除關於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入出境）由兩造共同決定。抗告人並得按附表二所示方式（增加第五週週末）與甲○○會面交往：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業經調解離婚成立，婚姻關係已消滅（見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兩造就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則相對人聲請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衡諸兩造均具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及意願，對甲○○之愛亦無軒輊之分，復乏顯應立即禁止行使親權之正當事由。而甲○○尚屬年幼，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均甚殷切，雖囿於兩造婚姻關係不睦無法共同生活，仍不宜剝奪甲○○親近雙親、受疼愛及照護之機會，且甲○○若能與兩造皆維持積極正向親密之親子互動，對其身心發展方屬有利。再兩造現固分居，然仍得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取得聯繫，就甲○○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事項進行討論。又依兩造歷次陳述及卷存事證所示兩造迄今互動情形，顯示兩造為謀追求甲○○之最佳利益，尚能就具體特定事項為一定程度之協調，非無共同行使親權之能力，應認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尚屬妥適。　

　⒊本院審酌甲○○於000年0月0日出生，現極年幼，依其到庭陳述過程，其身心發展狀況、年齡及智識程度，尚難認對親權有充分理解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參本院密封袋）。本院參酌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111年度婚字第178號《下稱178號卷》卷一第207至227頁）、家事調查官之報告（見178號卷二第7至42頁）意旨，並綜合全卷資料及上開各情，認甲○○自幼即與相對人同住且生活狀況穩定，應已適應習慣現今生活方式，且對於相對人之依附情感亦甚緊密，基於維持現狀、繼續性與最小變動原則，故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符合甲○○之最佳利益。另衡酌兩造現互動情形，認附表一所示事項，為免兩造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甲○○權利義務事項之處理，由相對人單獨決定，應屬允當。至於其餘事項（包含遷移戶籍及學籍、出國旅遊之入出境）等，因戶籍、學籍遷移，涉及照護生活環境及教育規劃，出國旅遊之入出境，涉及父母子女間共同珍貴回憶，期兩造能理性溝通協調，本於友善父母原則，共同決定，較為妥適。

　⒋會面交往部分：

　　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雖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仍由兩造共同任之，惟抗告人既未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復尚未合意抗告人會面交往之方式，爰審酌相對人陳稱：兩造自111年9月19日起按原審法院111年度司暫字第77號開始實行會面交往，於原審審理期間自112年9月26日起改成每月第1、3、5週週六下午1時起至翌日下午6時為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算至113年11月5日，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至少29次（見178號卷一第151至157頁、卷二第73頁背面；本院卷第258頁），可認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長達一年期間的每月第1、3、5週的接觸，已讓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熟稔，考量一整年下來第五週週末假日僅約四次（113年在3月、6月、8月、11月；114年在3月、5月、8月、11月；115年在1月、5月、8月、10月），著眼於未成年子女未來成長所需，每月第5週之週五下午7時許至週日下午7時許，由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同度，縱有增加未成年子女在兩處遷移，亦無過度增加負擔；且因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抗告人與甲○○互動相處時間有限，若抗告人與甲○○之實體會面得連續進行而達一定時間長度，較能有效建立較為深入之父子互動、培養親子關係，進而使甲○○感受父愛之滋養，滿足其身心發展需要等情，認抗告人依附表二所示方式與甲○○會面交往，應屬適當。

　㈡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自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000元：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與教養，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而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6條之2、第1119條亦各有明定。　　

　⒉兩造同意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甲○○之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造平均分擔（見本院卷第73頁、第242頁）。是本院審酌彰化市民之平均消費水準、甲○○基本生活所需、暨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與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法院酌定甲○○每月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8,000元，由兩造平均分擔，命抗告人應自甲○○親權酌定裁判確定日起至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9,000元，如抗告人遲誤1期履行，期後3期給付視為已到期，尚屬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酌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命抗告人自其親權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相對人關於甲○○之扶養費9,000元，併宣告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於法核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判決前開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並酌定除附表一所示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外，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及酌定抗告人與甲○○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二所示。又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方式，屬家事非訟事件，法院得斟酌一切情況，酌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方式，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復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縱未依當事人聲明之方式或原裁判所為酌定，亦無廢棄原裁判之必要。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賢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表一：

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下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就下列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事務、金融機關及郵局開戶（含金融卡及存摺之遺失補發、換取存摺及提款卡）、辦理補習及才藝學習）、申辦助學貸款、聲請社會福利補助（如營養午餐補助、隔代教養補助、請領政府消費券等）、住院醫療（含一般住院、手術、健保卡遺失補發，不包含已發病危通知之相關醫療）等監護事項。

附表二：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㈠乙○○得於每月第1、3、5週（如當月有第五週，如當月末日為星期六，次月一日為星期日，亦以當月末日星期六為計算週數之標準，例如113年11月30日為11月之第五個星期六，則翌日113年12月1日星期日亦屬11月之第五週探視時間，以此類推）之週五下午7時許，前往彰化縣○○市○○街00巷0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住、同遊，並於2日後之週日下午7時許，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丙○○。

　㈡乙○○得於奇數年（即民國113、115年…，以此類推，下同）農曆過年期間之除夕上午9時許，至大年初二下午7時許，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偶數年（即民國114、116年…，以此類推，下同）之大年初三上午9時許，迄至大年初五下午7時許間，按上開㈠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農曆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如與乙○○㈠之會面交往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㈢未成年子女上小學後之寒暑假期間：

　⒈乙○○得自每年7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及自每年8月1日下午7時許起，迄至同月15日下午7時許，按前開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得按㈠為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⒉乙○○得於每年寒假期間額外增加5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增加之日數可分次或連續行使，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參加學校活動、返校日及學校規定必須參加之課業輔導，具體實施日期及時間由兩造協議之（乙○○應於行使之7日前告知丙○○欲行使之日期、時間，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如無法達成協議，則以寒假之始日開始計算，連續5日。前開增加之會面交往期間，如與乙○○㈠、㈡會面交往之時間重疊，重疊部分之前開㈠、㈡會面交往停止實施，乙○○不得要求補行。

　㈣乙○○得於奇數年之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當日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前開會面交往期間如遇國定連續假期，乙○○得按前開方式，於該次連續假期始日上午9時許起，迄至該次連續假期末日之下午7時許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㈤乙○○、未成年子女於奇數年之生日如逢假日，乙○○得於當日上午9時許至同日下午7時許間，按前揭㈠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不受㈠之期間限制。

　㈥乙○○應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如因故無法自行接送，得委由二親等內血親代為接送，但應於事前通知丙○○，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㈦乙○○因緊急或無法排除之事故，而無法於會面交往日接回未成年子女，至遲應於會面交往日前3日通知丙○○，除丙○○同意延展外（延展時間由雙方協議之），視為乙○○放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事後不得要求補足該探視時間。但翌日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㈧乙○○於會面交往日遲到超過1小時者，除有正當理由並於會面交往日3日前通知丙○○，或經丙○○同意外，視同放棄當日之會面交往，丙○○及未成年子女毋庸在場繼續等候。但翌日如仍為會面交往日者，乙○○仍得於翌日為會面交往（時間為翌日上午10時起至該次會面交往之末時）。

　㈨上開所述各項會面交往時間、地點、方式，均得由兩造協議變更之。

二、非會面交往方式：

　㈠乙○○得於非會面交往期間之每週二、週四下午7時至下午8時之間，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正常生活作息之範圍內，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30分鐘。

　㈡乙○○得以簡訊、書信、傳真、電子郵件或致贈禮物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交往，但不得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日常生活作息或傳送有礙其身心健康發展之訊息。

　㈢前開非會面交往期間交往、聯絡之日期與時間，得由兩造協議變更之。

三、未成年子女前開會面交往與非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後，應尊重其個人意願。

四、兩造會面交往應遵守之事項：

　㈠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避免未成年子女產生情緒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之生活。若有彈性變更需求，宜待未成年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未成年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未成年子女產生失去親情之不安全感。

　㈡兩造均應尊重他方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期間，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教養所訂立之規則，例如作息時間、飲食。兩造宜抱持尊重彼此之態度，努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在雙方家庭生活規則之一致性，以協助未成年子女心理及行為之適應。

　㈢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亦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之言論，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未成年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之抉擇。

　㈣兩造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之模範，並關注未成年子女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之需求，以合作之態度（夥伴關係）使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丙○○應於乙○○負責照顧或同住當日，準時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並交付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等相關物品，如遇未成年子女有疾病時，應於交付未成年子女時告知，並交付相關醫藥及醫囑事項。乙○○應於會面交往期滿時，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並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寶寶手冊、健保卡、學校聯絡簿、醫藥等相關物品。

　㈥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乙○○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儘速通知丙○○，亦即在其會面交往實施中，乙○○仍須善盡保護教養之義務。

　㈦雙方應互相告知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㈧未成年子女如有住院或手術，丙○○或乙○○應於未成年子女住院或手術結束後2日內通知對造。未成年子女之住居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對造，不得無正當理由拖延隱瞞。

　㈨乙○○如未準時交還未成年子女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丙○○得請求法院變更上開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及頻率。丙○○如未遵守交付未成年子女義務或違反上開應遵守之事項時，乙○○得請求法院變更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乙○○任之。



